
一、两大法系下的会计监管

1. 在英美法系国家，上市公司会计监管一般是以政府监

管为主导，同时十分注重发挥自律监管和独立监管的作用。

在上市公司会计监管理念中，政府监管一般坚持以程序性监

管为主。程序性监管也可以称为形式性监管，是指监管者仅仅

针对上市公司财务报告是否遵循相关规则的程序要求进行监

管，至于财务报告的实体内容，则强调充分披露和以“报告者

审慎”为前提的“使用者自慎”。美国的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监管

基本上遵循的是这种监管理念。这种理念与美国“有限政府”

的思想、发达的证券市场和有序的竞争、完备的职业准则和约

束机制、严格的监管执法和强大的司法诉讼压力等因素密不

可分。在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内容和手段方面，政府监管一般涉

及：淤授权或认可民间机构制定的专业性技术规则；于上市公

司会计登记制度；盂相关的监管调查和行政处罚（但大量的纠

纷解决主要还是依靠发达的民间司法诉讼）。

2. 在大陆法系国家，上市公司会计监管以政府监管为

主，且一般都实行实质性监管。实质性监管是指监管者必须对

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实体内容进行审核，甚至还需要就某些

财务报告数据是否符合规定的标准做出判断并采取相应的措

施。实质性审核的主要思路是注重事前审核、把关，上市公司

的财务报告只有通过监管者的实质性审核之后才能予以公

布，因此监管者需要制定十分复杂的规则，而且需要投入大量

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内容和手段方面，

政府监管的内容涉及到方方面面，主要包括：淤制定具有法

规地位的专业规则，如法国的《会计总方案》，德国的《商法》、

《公司法》；于实行严格的资格准入监管，包括股份公司的IPO

以及会计人员和CPA；盂对上市公司会计进行以审核为主的

日常监管；榆政府在惩戒方面多借助行政执法，民间司法诉讼

不发达。

二、上市公司会计监管的国际趋同

1. 英美法系国家注重加强政府在会计监管方面的作用，

向大陆法系国家会计监管模式靠拢的趋势明显。安然事件后，

美国对过去引以为豪的行业自律监管模式也进行了大力的调

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颁布后，美国建立了一个受证券

交易委员会（SEC）严格监控的公众公司会计监察委员会

来加强对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信息披露和注册会计师的管

制，形成一种以独立监管为主，行业自律组织、独立监管机构、

政府监管部门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的混合监管模式。正是历史

惨痛的教训，使得政府更加主动地介入到证券市场会计监管

中来。

英国的会计监管组织是民间性质的，现在也逐渐暴露出

其局限性来。由于缺乏一套强有力的会计监管法规，使得英国

各地之间的会计监管程度不完全一致，极大地影响了英国证

券市场会计监管的水平。因此，英国于1989年颁布的《公司法》

对注册会计师的资格做出了严格限定，并赋予贸工部制定标

准或办法来指导和监督注册会计师协会工作的职权。英国政

府于1999年开始着手建立一套注册会计师职业独立监管框

架，由政府严格监督注册会计师自我监管模式的运行。

由此可以看出，英美政府介入会计监管的力度正一步步

增强，政府在会计监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 大陆法系国家开始注重加强对证券市场的监管，向英

美法系国家会计监管模式靠拢的趋势明显。德国会计模式在

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变革，首先受到最大影响的是集团公司

会计（合并报表会计）。1998年德国政府鉴于外界对企业管理

者、监事会成员和审计人员的强烈批评，通过了一部关于企业

内部控制和透明度的法律，即《经营范围监督法》。这部法律为

民间的会计准则委员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自从奔驰于1993

年在美国上市后，德国电信（1996）、赫斯特（1997）、费巴集团

（1997）、SAP（1998）先后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为此，SEC要

求这些公司必须采用美国的会计方法。在会计准则国际化的

压力下，德国议会通过法律允许上市公司编制合并财务报表

时偏离《商法》的普通条款。从此，越来越多的本土上市公司采

用国际会计准则或美国公认会计原则编制年度报告。根据

2002年的欧盟法规，从2005年开始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将

成为强制要求。

在德国，2000年生效的Strenger准则建议公司在监事会中

配备数量充足的独立董事，该准则还规定必须披露为了激励

性报酬而设定的业绩目标的信息，以及必须以德语和英语两

两大法系国家会计监管模式趋同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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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的会计监管改革作了分析，指出我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改革应该更多地参

照会计监管趋同中的基本原则，逐步形成以“程序性监管”为主的监管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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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语言在国际互联网上披露包括年度股东大会日程安排和投

票结果在内的所有公司信息。德国证券交易所出台了在信息

披露方面更为严格的规定，要求公司经理公开他们所进行的

所有股票交易。所有DAX指数上市公司必须公布季报，作为

它们保留在DAX指数的先决条件。

法国的会计改革是从1996年开始的。法国跨国公司的发

展推动了法国经济国际化的进程，特别是跨国公司的融资、投

资活动必然要面向国际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从而对会计的

国际协调产生了比较迫切的需求。1996年8月，法国政府发布

了关于会计规范化工作监管改革的法律草案；与此同时，法国

议会于1996年立案并于1998年完成立法程序，另行组建了会

计法规委员会。会计法规委员会是一个权力机构，它的主要职

责是根据全国会计委员会提出的建议或意见，制定具有法律

效力的条例或法令，由经济与财政部、司法部和预算部批准后

发布实施。1999年6月22日，法国经济与财政部发布决定，将法

国的会计方案一分为二 ，一个是只对单一公司适用的《会计

方案》，另一个是适用于集团公司的《合并会计的原则与方

法》。法国的这一会计改革无疑是与国际会计准则协调的重要

举措。

作为大陆法系代表国家的德国和法国在会计监管趋同的

过程中，原来由税法决定会计的模式受到了挑战，由国家一手

制定会计规范和负责监管上市公司财务会计报告已经力不从

心，有必要设立其他的权力机构或咨询机构，来与政府共同完

成对上市公司的会计监管。

3. 国际化的会计监管标准和监管模式的运用。与会计监

管相关的国际组织有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国际会计师联

合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国际证券委员会，它们分别发布

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国际审计准则、《公司治理原则》和

《证券监管的目标和原则》。2002年9月29日 耀 10月1日在日内

瓦召开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投资、技术及相关的资金问

题委员会国际会计和报告准则政府间专家组第20届会议发布

了一份名为《落实公司治理公开要求的主要问题》的报告，援

引金融稳定论坛的提法，明确指出了这些准则的“国际核心准

则”地位。

随着公司治理标准的国际趋同，作为公司治理语言的会

计准则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由四个国际

组织颁布的有关证券监管的准则在国际范围内获得了广泛的

支持，这些核心准则就组成了一个上市公司会计监管的国际

架构，每一个想要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有良好表现的公司和国

家都无法摆脱它的影响，都纷纷抢占会计监管的制高点，最大

幅度地为本国企业降低筹资成本。

三、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国际趋同的启示

1. 会计监管可以有自己的特色，但必须要坚持一些基本

原则。从上可见，各种监管模式都面临着新的挑战。采用行业

自律监管模式的国家开始怀疑完全依赖行业自律（市场）监控

的有效性、独立性，从而把目光转向政府或独立监管机构；采

用政府监管模式的国家开始重视市场（行业）因素对会计监管

的有效作用。由此看来，虽然各国都根据自己的文化背景建立

了具有本国特色的会计监管模式，但是各种会计监管模式正

在相互渗透、交融和趋同。

当然，趋同是方向，是过程的趋同，趋同不等于等同，由于

各国法规、制度、文化的不同，会计监管在世界范围内等同也

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应该明白会计监管国际趋同中的一些

基本原则和核心准则，去掉违背基本原则的所谓“特色”。我国

过去比较明显的“特色”是：违背市场化原则而过度干预和违

背公平竞争原则为国有企业服务。我国资本市场监管不到位

和监管过度同时存在，证券市场上发生的种种财务欺诈也就

屡禁不止。

2. 厘定政府作为所有者与作为监管者之间的角色定位，

培育或设立整合各种力量的集中监管模式。在我国，作为控股

股东的政府与作为证券监管者的政府两者之间存在利益冲

突。从两大法系国家的会计监管改革来看，关键在于如何赋予

市场和政府在会计监管方面的权重。借鉴两大法系会计监管

改革的经验，培育或设立整合各种力量的集中监管模式是一

个可行方向。笔者认为，可以在国务院下设一个包括各种力量

的会计监管委员会，协调财政部和证监会的监管职能，充分发

挥市场机制和民间自律组织的作用，放松政府对资本市场的

管制。

3. 逐步形成以“程序性监管”为主的监管理念。从两大法

系的会计监管改革来看，证券市场监管的关键还是对信息披

露的监管。由于证券市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交易的复杂性，

过去各个国家的法规体系、监管体系、会计模式在20世纪末和

21世纪初均不同程度地得到了调整，以加强对公司治理的监

督、增强信息披露的透明度。而且政府监管部门采用“程序性

监管”理念，完善立法，充分发挥自律组织的作用，有利于公司

增强信息披露的透明度。我国过去一直以“实质性监管”理念

为主，虽然“实质性监管”特别适合资本市场不太发达、政府有

强势监管传统、司法诉讼和行政执法效率相对较低、投资者整

体不够成熟的国家或地区，但从现实来看这种监管理念导致

了政府监管力不从心、监管成本过高、效果不太明显等后果。

研究表明，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已经能够对上市公司的内部治

理和信息披露做出有效反馈，这就对“程序性监管”理念存续

的有效性提出了挑战。从两大法系的会计监管改革来看，实行

“程序性监管”的国家，证券交易所等自律性组织相应承担了

实质性审核的任务，成为政府监管的补充和延伸。因此，我国

应改变过去以“实质性监管”为主的监管理念，逐步过渡到以

“程序性监管”为主的监管理念，充分调动和发挥自律组织的

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1.方红星.公众公司财务报告架构研究.北京院中国财政经

济出版社袁2004

2.王海民. 对政府会计监管问题的几点看法. 会计研究袁

2001曰12

3.克里斯托弗窑诺比斯,罗伯特窑帕克著.潘琰等译.比较国

际会计.大连院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袁2005

4.常勋.国际会计研究.北京院中国金融出版社袁2005

援 财会月刊渊理论冤窑愿猿窑阴


